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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管〔2021〕9 号 

 

经济管理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印章的规范化

管理，保证印章使用的严肃性、有效性和安全性，完善使用审

批程序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印章的名称 

“中共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委员会”、“华东交通

大学经济管理学院”和院长签名印章。 

二、印章的管理 

1.使用登记 

用印申请人需要填写《印章使用审批表》（详见附件，该

表可在学院党政办领取也可在学院官网上下载），写明用印时

间、用印事由、申请人、分管领导意见、盖章份数。 

2.使用要求 

（1）加盖的公章应端正完整清楚，并按照有关要求加盖在

对应位置，印章要骑年盖月。 

（2）用印申请人原则上必须为我校教职工。学生材料需盖

章的，应在我院印章使用审批表中写清用印材料名称，由辅导

员或导师签字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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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3）用印文件需分管院领导批准签字同意，重大事项需请

示学院主要领导意见。 

（4）如遇特殊情况，如相关领导外出不便签字，可通过有

据可查的方式征得其意见同意后方可用印，并留副件补签。 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

2021 年 7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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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印章使用审批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时间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用印材料名称  

用印种类（勾选） 
1.院党委印章    2.院行政章 

3.院长签名印章（须院长本人同意） 
数 量  

用印申请人 

学工办/系室  

   姓  名  

用印申请 

分管领导意见 
 

学院主要领导意见  

备注  

     

 


